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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 
 

建議法例框架的主要準則 

立法會CB(1)874/18-19(01)號文件 
(只備中文本) 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
工商事務委員會 
聯席會議匯報 

(2019年4月16日)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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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執法與制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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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其他事宜 

10.下一步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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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背景 

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(第593章)(《條
例》)自2007年12月起全面實施，管制多種
非應邀電子訊息(包括電郵、短訊、傳真，
或預錄電話訊息)。 
自此，針對各種受條例規管的非應邀電子
訊息以及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投訴 /舉報數
字，近年均有下降趨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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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背景 (續) 

政府2017年年中就「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
電話」進行公眾諮詢，並在2018年4月9日
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簡介
結果。公眾諮詢顯示市民對立法加強規管
這類電話有強烈訴求。 

政府因此決定立法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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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立法途徑 

非應邀的人對人促銷電話與透過電郵、短
訊、傳真，或預錄電話訊息等傳送的非應
邀電子訊息性質相若。 
建議將《條例》當中的規管架構適當擴展
至規管非應邀人對人促銷電話。 
沿用「選擇不接收」(“opt-out”)機制：若電
話用戶透過登記冊或取消接收要求表明拒
絕接收人對人促銷電話，亦沒有給予同
意，促銷者便不可向該用戶撥打(非應邀)促
銷電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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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擬涵蓋的來電範圍 

應用現時《條例》下的「香港聯繫」(“Hong Kong 
Link”)概念，規管源自香港或海外司法管轄區的人
對人促銷電話。 

訊息在以下情況下有「香港聯繫」： 
(a) 該訊息源自香港； 
(b) 發送或授權發送該訊息的個人或機構，是身在香港的
人、在香港經營業務或進行活動的機構、或香港公司； 

(c) 用作取用該訊息的電訊裝置是在香港的； 
(d) 該訊息發送往的電子地址的登記使用者是當該訊息被
取用時身在香港的個人；或當該訊息被取用時在香港
經營業務或進行活動的機構；或 

(e) 該訊息是向管理局所編配或指配的電子地址發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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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只規管屬商業性質的來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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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現時做法，建議只規管屬商業性質的人對
人促銷電話。 

簡單而言，即內容是為在業務過程中或為促進
業務而要約、宣傳或推廣貨品、服務、設施、
土地或土地權益、商業或投資機會等。 

舉例來說，醫院及其他重要公共服務提供者
(例如警務處及其他政府部門)在緊急情況下的
來電、慈善機構致電募捐，以及教育機構為進
行學術研究而打出的電話不會受規管。 



(5) 設立新的拒收來電登記冊 

8 

建議設立拒收來電登記冊，讓不欲接收人對人
促銷電話的電話用戶可在登記冊上登記其號
碼。 

如已登記的號碼在並未給予事先同意下，仍然
收到人對人促銷電話，用戶則可舉報。 

登記冊的運作效法現行的拒收訊息登記冊： 

市民可致電自動登記熱線，通過免費的互動式聲音
回答系統登記。 

促銷者可申請開設訂用帳戶，使用和下載登記冊內
的電話號碼。 



(6) 來電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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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中對發出訊息時必須提供的資料及依照的
格式之規定包括： 
(a)不得向載列於人對人促銷電話登記冊上的電話號
碼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； 

(b)不得在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時隱藏來電線路識別
資料； 

(c)在來電中提供準確的來電者資料(即以中文或英
文介紹授權撥打電話的一方)，讓接電者識別來
電者(或授權撥打電話的機構)的身分； 

(d)在電話號碼登記用戶提出取消接收要求後十個工
作天內，停止向該等號碼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；
以及 

(e)在收到取消接收要求後，確保該等要求的記錄保
留至少三年。 

 

 



(6) 來電格式 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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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人對人促銷電話來電者已事先得到目標
接電者同意(“consent”)，即使有關電話號碼
在獲得同意之後加入了登記冊，此同意仍
然有效。 
同意須以書面、口頭或行為作出正面指
示。 
建議的安排與現行就非應邀電子訊息的安
排相若。 



(7) 執法與制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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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地套用現行非應邀電子訊息的執法安
排，例如： 
採用執行通知(“Enforcement Notice”)機制，規
管人對人促銷電話。 
執法當局如認為有違規情況出現，而且有關情
況會持續或重複出現，可向有關人士／機構發
出執行通知，說明所須糾正步驟；如不遵從執
行通知，即屬犯罪，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10萬
元，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50萬元。 



(7) 執法與制裁 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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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禁止使用地址收集軟件，以及禁止使用自
動化方法取得電子地址以發送非應邀電子訊息
的罪行，擴展至涵蓋人對人促銷電話。 
因應罪行性質較嚴重，應在法庭提出檢控，一
經定罪，最高可被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。 



(8) 執法的困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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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條例》執行經驗，未來新法例執行過程
中，一定會出現不同障礙，例如投訴人不願意
就檢控出庭作證、難以追查從預繳儲值卡發送
的非應邀電子訊息等。 

話音性質的人對人促銷電話執法上更具挑戰，
例如難以有效地記錄語音通話內容，以蒐集證
據。 

處理境外來電，可能需要與其他地區或國際的
執法機關合作，例如建立與其他管轄區的通報
及轉介渠道；但實際成效則視乎情況。 



(9) 其他事宜 

14 

建議擴大現行非應邀電子訊息(執行通知)上
訴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，處理《條例》下針
對人對人促銷電話執法通知的上訴。 
就來電過濾應用程式進行公眾教育及宣
傳，包括籌備以長者為目標對象的公眾教
育計劃。 



(10) 下一步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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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建議獲多數議員支持，將繼續下一步工
作，開始草擬法例條文，並在過程中盡量
吸納議員意見。 
草案完成後，將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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